
臺 灣 省 各 級 農 會 第 十 八 次 新 進 及 升 等 人 員 統 一 考 試 簡 則 

一 、 依 據 ： 本 簡 則 依 據 行 政 院 農 業 委 員 會 9
6 . 5 . 3
0 農 輔 字 第 ○ 九 六 ○ 一 二 九 二 二 九 號 函 備 查

修 訂 之 ﹁ 臺 灣 省 農 會 辦 理 各 級 農 會 聘 任 職 員 統 一 考 試 作 業 要 點 ﹂ 辦 理 。 
二 、 報 名 與 考 試 方 式 ： 

（一
）
應 考 資 格 ： 

1
. 新 進 人 員 ： 

（
1） 依 員 額 出 缺 之 農 會 所 公 告 出 缺 員 額 之 職 務 、 等 級 、 性 別 並 符 合 農 會 員 工 聘 僱 資 格 標 準

表 規 定 資 格 者 。 

（
2） 員 額 出 缺 之 農 會 對 於 符 合 應 考 資 格 者 均 應 予 以 受 理 ， 不 得 拒 絕 報 名 參 加 考 試 。 

（
3） 男 性 限 役 畢 或 免 役 者 。 

2
. 升 等 人 員 ： 

（
1） 應 考 第 六 職 等 升 等 考 試 ， 限 農 會 現 職 第 七 職 等 人 員 符 合 農 會 員 工 各 職 等 應 具 資 格 標

準 表 第 六 職 等 應 考 資 格 及 有 關 規 定 者 ， 經 服 務 農 會 審 查 列 冊 向 省 農 會 報 名 ， 於 複 審

合 格 後 參 加 考 試 。 另 應 考 技 工 、 工 友 晉 升 職 員 考 試 ， 限 編 制 內 技 工 、 工 友 服 務 滿 三

年 以 上 之 現 職 人 員 。  

（
2） 上 述 升 等 人 員 均 以 96 年 8 月 17 日 為 計 算 服 務 年 資 截 止 基 準 日 ︶ 。  

（二
）
報 考 方 式 ： 

1
. 新 進 人 員 

（
1） 本 次 考 試 新 進 人 員 劃 分 六 職 等 以 上 ， 七 、 八 職 等 及 九 職 等 以 下 三 種 類 別 人 員 考 試 ， 由

員 額 出 缺 農 會 分 別 申 報 ， 作 為 受 理 報 考 及 錄 用 之 依 據 。 

（
2） 農 會 應 將 出 缺 員 額 、 職 務 、 等 級 、 性 別 及 應 考 資 格 於 接 到 臺 灣 省 農 會 通 知 之 日 起 7 日

內 函 報 臺 灣 省 農 會 ， 並 按 規 定 格 式 與 臺 灣 省 農 會 同 時 於 報 名 前 7 日 公 告 ︵ 基 層 農 會

並 應 於 各 農 事 小 組 重 要 地 點 張 貼 至 報 名 截 止 日 為 止 ； 臺 灣 省 農 會 應 刊 登 聯 合 報 、 中

國 時 報 及 自 由 時 報 ︶ ， 並 以 副 本 抄 送 主 管 機 關 、 上 級 農 會 、 農 事 小 組 。 

   前 項 員 額 出 缺 農 會 對 於 資 格 、 性 別 、 特 別 進 用 時 間 及 試 用 標 準 有 不 同 要 求 時 ， 須  

詳 細 說 明 並 辦 理 公 告 。  

（
3） 農 會 受 理 報 名 ， 其 符 合 報 考 資 格 者 ， 由 該 農 會 審 查 合 格 後 彙 整 填 列 各 類 別 報 考 清 冊 送

臺 灣 省 農 會 辦 理 報 考 ， 如 有 審 查 不 實 情 事 ， 概 由 受 理 報 名 農 會 自 負 法 律 上 責 任 ， 其

經 錄 ︵ 備 ︶ 取 者 ， 仍 應 取 消 資 格 ； 對 於 符 合 應 考 資 格 者 均 應 予 以 受 理 ， 不 得 藉 故 拖

延 或 拒 絕 報 名 參 加 考 試 ， 如 有 藉 故 拖 延 或 拒 絕 報 名 參 加 考 試 情 形 者 ， 考 生 得 直 接 向

省 農 會 報 名 參 加 該 開 缺 農 會 之 考 試 。 

（
4） 考 試 總 成 績 達 錄 取 標 準 者 ， 臺 灣 省 農 會 應 按 其 類 別 缺 額 列 冊 通 知 員 額 出 缺 農 會 原 則 於

三 個 月 內 依 成 績 順 序 聘 用 ， 並 得 分 別 在 各 該 農 會 出 缺 員 額 內 評 列 備 取 人 員 ， 遇 缺 由 各

該 農 會 依 成 績 順 序 聘 用 ， 錄 取 人 員 除 有 農 會 人 事 管 理 辦 法 第 十 六 條 、 第 十 七 條 規 定 情

事 者 外 ， 不 得 拒 絶 聘 用 。 錄 取 人 員 非 經 試 用 6 個 月 期 滿 正 式 聘 任 者 不 得 轉 任 至 其 他

農 會 服 務 ； 報 缺 農 會 另 有 需 要 ， 得 於 該 農 會 考 試 公 告 加 註 ： ﹁ 統 一 考 試 錄 取 人 員 非 經

農 會 正 式 聘 任 ， 且 服 務 一 定 期 間 期 滿 ， 不 得 轉 任 至 其 他 農 會 服 務 ﹂ 等 文 字 ， 服 務 之 期

限 ， 至 多 以 2 年 為 限 。 

前 項 新 進 人 員 考 試 備 取 人 員 之 獲 聘 資 格 ， 得 保 留 至 下 次 省 農 會 新 進 人 員 考 試 公 告 日 為

止 。 專 案 考 試 錄 ︵ 備 ︶ 取 人 員 獲 聘 期 限 由 委 員 會 另 訂 之 。 

2
. 升 等 人 員 ： 

（
1） 農 會 現 職 第 七 職 等 報 考 第 六 職 等 升 等 考 試 暨 現 職 技 工 、 工 友 參 加 晉 升 職 員 考 試 者 ， 由

各 該 服 務 農 會 審 查 符 合 規 定 資 格 准 予 報 考 者 應 列 冊 檢 同 證 明 文 件 送 臺 灣 省 農 會 經 複

審 書 面 資 料 合 格 後 准 予 參 加 升 等 考 試 ， 如 有 審 查 不 實 情 事 ， 概 由 受 理 報 名 農 會 自 負 法

律 上 責 任 ， 其 經 錄 ︵ 備 ︶ 取 者 ， 仍 應 取 消 資 格 。  

（
2） 現 職 人 員 經 升 等 考 試 成 績 合 格 者 由 臺 灣 省 農 會 發 給 合 格 證 明 書 ， 由 各 該 服 務 農 會 遇 缺

遴 升 。 

前 述 新 進 及 升 等 人 員 統 一 考 試 合 格 標 準 分 數 由 考 試 委 員 會 議 依 規 定 決 定 之 ， 但 不 得 低

於 各 該 類 科 之 總 平 均 分 數 ， 但 技 工 、 工 友 錄 取 則 依 開 缺 農 會 該 次 該 農 會 第 九 職 等 以 下

新 進 人 員 錄 取 總 數 錄 取 ， 但 錄 取 分 數 不 得 低 於 各 該 類 科 到 考 人 數 之 總 平 均 分 數 。 倘 開

缺 農 會 因 故 未 能 足 額 錄 取 技 工 、 工 友 晉 升 職 員 名 額 ， 其 剩 餘 名 額 將 依 各 參 與 技 工 、 工

友 晉 升 職 員 考 試 人 員 ︵ 含 未 開 缺 農 會 ︶ 成 績 順 序 錄 取 ， 錄 取 比 例 由 統 一 考 試 委 員 會 議

決 定 。 

（三
）
考 試 方 式 ： 

1
. 以 筆 試 方 式 行 之 。 

2
. 如 欲 延 攬 具 有 左 列 資 格 者 ， 其 考 選 日 期 及 方 式 得 由 統 一 考 試 委 員 會 另 定 之 。 

（
1） 六 職 等 以 上 職 缺 ， 具 有 教 育 部 認 定 碩 士 學 位 以 上 者 。 

（
2） 高 等 考 試 及 相 當 高 等 考 試 之 特 種 考 試 相 關 類 科 及 格 者 。 

（
3） 專 門 職 業 及 技 術 人 員 高 等 考 試 相 關 類 科 及 格 者 。 

（
4） 經 公 務 人 員 委 任 升 荐 任 或 荐 任 升 簡 任 之 升 等 考 試 及 格 者 。 

三 、 報 名 程 序 與 日 期 ： 

（一
）

索 取 報 名 書 表 

1
. 期 限 ： 自 本 ︵ 9
6 ︶ 年 7 月 3
0 日 起 至 8 月 1
0 日 止 。 

2
. 程 序 ： 報 考 人 員 或 農 會 逕 向 臺 灣 省 農 會 輔 導 部 ︵ 臺 中 縣 大 里 市 中 興 路 二 段 52
2
號 ︶ 索 取

或 檢 附 書 明 詳 細 地 址 之 回 郵 直 式 大 信 封 ︵ 長 3
2 公 分 、 寛 2
3 公 分 ︶ 每 份 貼 足 郵 票 ︵ 普

通 1
5 元 、 限 時 2
5 元 、 掛 號 3
5 元 ︶ 及 工 本 費 逕 函 臺 灣 省 農 會 輔 導 部 索 取 ︵ 報 名 書 表 ：

1
. 新 進 人 員- 六 職 等 以 上 ， 七 、 八 職 等 ， 九 職 等 以 下 。 2
. 升 等 人 員- 七 職 等 晉 升 六 職

等 人 員 及 技 工 、 工 友 晉 升 職 員 五 種 請 註 明 ︶ 。 

3
. 工 本 費 ： 每 份 5
0 元 ︵ 現 金 、 郵 政 匯 票 均 可 ， 郵 政 匯 票 請 指 定 大 里 郵 局 兌 款 領 款 人 為 臺

灣 省 農 會 ︶ 。 

（二
）
報 名 日 期 ： 

自 本 ︵ 9
6 ︶ 年 8 月 1
3 日 起 至 8 月 1
7 日 止 。 凡 參 加 考 試 人 員 應 於 規 定 時 間 內 向 員 額 出 缺

農 會 報 名 ， 而 各 該 農 會 應 分 別 予 以 審 查 合 格 後 ， 統 一 列 冊 向 臺 灣 省 農 會 輔 導 部 報 名 ， 逾

期 或 手 續 不 全 者 不 予 受 理 ， 原 件 退 回 ， 並 悉 由 各 該 農 會 自 行 負 責 。 

附 註 ： 1
. 報 考 前 應 仔 細 考 慮 報 考 類 別 ， 一 經 填 寫 決 定 ， 事 後 以 誤 報 、 寫 錯 或 其 他 原 因 要

求 更 改 者 ， 無 論 任 何 理 由 一 概 不 予 受 理 。 

2. 對 於 符 合 應 考 資 格 者 均 應 予 以 受 理 ， 不 得 藉 故 拖 延 或 拒 絕 報 名 參 加 考 試 ， 如 有

藉 故 拖 延 或 拒 絕 報 名 參 加 考 試 情 形 者 ， 考 生 得 直 接 向 省 農 會 報 名 參 加 該 開 缺 農

會 之 考 試 。 

四 、 報 考 手 續 及 應 繳 證 件 ： 

（一
）
報 名 費 ： 每 名 新 台 幣 壹 仟 貳 佰 元 整 。 

（二
）
准 考 證 ： 分 為 六 職 等 以 上 人 員 為 淺 綠 色 ， 七 、 八 職 等 人 員 為 黃 色 ， 九 職 等 以 下 人 員 為 白

色 ， 七 職 等 晉 升 六 職 等 人 員 為 藍 色 ， 技 工 、 工 友 晉 升 職 員 為 粉 紅 色 ， 並 貼 妥 相

片 及 用 正 楷 自 書 姓 名 及 考 試 類 別 ， 俟 辦 妥 報 名 手 續 後 寄 發 受 理 報 名 農 會 。 

（三
）
報 名 單 ： 報 名 單 應 親 自 填 寫 一 式 三 份 ︵ 由 省 農 會 統 一 供 應 ︶ ， 並 檢 附 最 近 三 個 月 內 二 吋 半

身 正 面 脫 帽 相 片 四 張 ， 三 張 自 貼 於 報 名 單 ， 一 張 貼 於 准 考 證 。 

（四
）
應 考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： 

1
.
新 進 人 員 ： 

（
1） 應 考 人 員 應 繳 學 經 歷 證 件 或 足 資 證 明 文 件 及 本 人 戶 籍 謄 本 ， 退 伍 證 件 ， 並 經 農 會 審 查

合 格 簽 註 於 報 名 單 ， 其 學 經 歷 及 退 伍 證 件 予 以 影 印 後 退 還 應 考 人 ， 另 戶 籍 謄 本 由 出 缺

農 會 連 同 報 名 單 乙 份 抽 存 。 

（
2） 員 額 出 缺 農 會 列 冊 報 考 時 ， 請 檢 同 上 述 影 印 之 學 經 歷 及 退 伍 證 件 ︵ 由 審 查 人 簽 署 證 明

與 原 件 相 符 ︶ 以 備 驗 對 。 

2
. 升 等 人 員 ： 

由 服 務 農 會 列 冊 報 考 時 應 檢 附 學 歷 ︵ 影 印 本 ︶ 與 經 歷 即 服 務 證 明 及 考 核 成 績 等 文 件 以 憑

驗 對 。 

如 對 應 考 人 員 資 格 有 疑 義 者 ， 應 予 註 明 於 報 考 時 如 仍 無 法 明 確 認 定 ， 由 省 農 會 專 案 彙 提

統 一 考 試 委 員 會 議 決 定 之 。 

 ※ （五
）
回 件 信 封 及 成 績 單 ： 回 件 專 用 信 封 及 成 績 通 知 單 ︵ 信 封 ︶ 均 應 自 行 填 妥 本 人 姓 名 及 通 訊 地 址 並

貼 足 郵 票 ， 交 由 員 額 出 缺 農 會 受 理 。 

五 、 員 額 出 缺 農 會 報 考 時 報 名 表 格 應 派 員 送 達 或 以 掛 號 郵 寄 臺 灣 省 農 會 輔 導 部 ， 否 則 遺 失 概 不 負 責 。 

六 、 員 額 出 缺 農 會 應 將 報 考 人 員 分 類 別 編 造 ﹁ 報 考 清 冊 ﹂ 貳 份 ︵ 如 格 式 ︶ 連 同 報 名 單 貳 份 ， 准 考 證 一

份 及 報 名 費 ︵ 報 名 費 請 匯 臺 灣 銀 行 德 芳 分 行 ︵ 代 碼 ：00 四 一 七 一 三 ︶ ， 戶 名 ： 臺 灣 省 農 會 ， 帳 號 ：

︵ 一 七 一 ０ ０ 四 ０ ０ 六 一 七 三 或 現 金 、 支 票 ︶ 於 限 期 前 逕 送 臺 灣 省 農 會 輔 導 部 報 名 ， 通 訊 報 名 者

以 郵 戳 為 憑 。 

七 、 考 試 日 期 ； 

（
1） 新 進 人 員 ： 民 國 9
6 年 1
1 月 2
5 日 ︵ 星 期 日 ︶ 上 午 八 時 三 十 分 開 始 舉 辦 一 天 。 

（
2） 升 等 人 員 ： 民 國 9
6 年 1
2 月 2 日 ︵ 星 期 日 ︶ 上 午 八 時 三 十 分 開 始 舉 辦 一 天 。 

八 、 考 試 地 點 ： 

9
6 年 1
1 月 1
4 日 ︶ 登 報 ︵ 聯 合 報 、 中 國 時 報 、 自 由 時 報 ︶ 公 告 週 知 並 函 知 各 報 考 農 會 。 

九 、 考 試 科 目 與 計 分 方 式 ： 

（一
）
新 進 人 員 考 試 科 目 ： 

1
. 共 同 科 目 ： 國 文 ︵ 論 文 及 應 用 文 ︶ 、 農 會 法 及 其 施 行 細 則 二 科 。 

2
. 應 考 專 業 科 目 及 依 規 定 應 具 學 歷 之 類 科 如 左 表 ： 

類   別 學 歷 之 類 科 專  業  科  目 

1
. 企 劃 管 理 類 

（
1） 會 務 行 政 

（
2） 農 地 銀 行 

 

不 限  類  科 

不 限  類  科 

 

企 業 管 理 、 民 法 概 要 

土 地 仲 介 與 移 轉 稅 賦 概 要

農 地 利 用 法 規 概 要  

2
. 農 業 推 廣 類 

（
1） 農 事 、 四 健 推 廣 

（
2） 家 政 推 廣 

（
3） 休 閒 旅 遊 

 

農 業 相 關 類 科 

家 政 相 關 類 科 

不 限  類  科 

 

農 業 推 廣 學 、 農 業 概 論 

農 業 推 廣 學 、 家 政 學 

休 閒 遊 憩 概 論 、 農 業 概 論 

 

3
. 經 濟 事 業 類 

（
1） 共 同 供 運 銷 

（
2） 加 工 製 造 

 

不 限  類  科 

不 限  類  科 

 

企 業 管 理 、 農 產 運 銷 

工 業 管 理 、 食 品 加 工 

4
. 金 融 業 務 類 

信 用 業 務 

 

不 限  類  科 

 

貨 幣 銀 行 學 、 會 計 學 

5
. 財 務 管 理 類 

  財 務 管 理 

 

不 限  類  科 

 

財 務 管 理 、 會 計 學 

6
. 保 險 業 務 類 

︵ 含 家 畜 保 險 、 一 般 保 險 、

健 康 保 險 ︶ 

不 限  類  科 保 險 學 、 民 法 概 要 
7
. 資 訊 管 理 類 不 限  類  科 電 腦 概 論 、 程 式 設 計 

（二
）
升 等 人 員 考 試 科 目 ： 

1
. 共 同 科 目 ： 國 文 ︵ 論 文 及 應 用 文 ︶ 、 農 會 法 及 其 施 行 細 則 等 二 科 。 

2
. 應 考 專 業 科 目 如 左 表 ： 

類   別 
現 職 第 七 職 等 升 等 

專   業   科  目

類   別 

現 職 第 七 職 等 升 等 

專   業   科  目 

1
. 企 劃 管 理 類 ︵ 含 會 務

行 政 ︶ 

會 務 行 政 有 關 實 務 

5
. 財 務 管 理 類 

  財 務 管 理 

 

財 務 處 理 辦 法 與 實 務 

2
. 農 業 推 廣 類 

（
1） 農 事 、 四 健 推 廣 

（
2） 家 政 推 廣 

（
3） 休 閒 旅 遊 

農 業 推 廣 教 育 實 務 

6
. 保 險 業 務 類 

︵ 含 家 畜 保 險 、 一 般

保 險 、 健 康 保 險 ︶

保 險 業 務 實 務 

3
. 經 濟 事 業 類 

（
1） 共 同 供 運 銷 

（
2） 加 工 製 造 

 

供 運 銷 業 務 實 務 

食 品 加 工 實 務 

7
. 資 訊 管 理 類 資 訊 管 理 實 務 

4
. 金 融 業 務 類 

信 用 業 務 

農 業 金 融 法 規 與 信 用

業 務 實 務 

  

 

 

類   別 技 工 、 工 友 晉 升 職 員 專   業   科  目 

1
. 企 劃 管 理 類 

︵ 含 會 務 行 政 ︶ 

會 務 行 政 有 關 實 務 

2
. 金 融 業 務 類 

信 用 業 務 

農 業 金 融 法 規 與 信 用 業 務 實 務 

附 註 ： 1
. 技 工 、 工 友 晉 升 職 員 考 試 僅 分 二 類 別 。 

      2.
 
請 各 農 會 擇 一 類 別 報 考 。 

（三
）
計 分 方 式 ： 

1
. 按 考 試 科 目 分 科 計 算 ， 每 科 以 一 ○ ○ 分 為 滿 分 ， 應 考 科 目 中 ， 如 有 一 科 零 分 者 ， 概 不 予 錄 取 。 

2
. 原 住 民 向 山 地 農 會 或 山 地 之 合 併 農 會 報 名 參 加 新 進 人 員 考 試 ， 按 考 試 成 績 總 分 優 待 加 分 一 ○

％ ︵ 錄 取 後 須 在 山 地 鄉 服 務 者 為 限 ︶ 。 ︵ 應 檢 附 足 資 證 明 文 件 ， 於 報 名 時 由 受 理 農 會 在 報 名 單

及 報 考 清 冊 內 註 明 ︶ ﹁ 原 住 民 ﹂ ， 事 後 要 求 更 改 者 ， 無 論 任 何 理 由 一 概 不 予 受 理 ︶ 。 

3
. 現 職 人 員 參 加 升 等 考 試 者 依 成 績 總 分 按 最 近 十 年 內 ︵ 即 9
5 年 度 以 前 ︶ 每 一 年 度 考 核 成 績 甲 等

以 上 加 分 一 ％ ， 乙 等 加 分 ○ ． 五 ％ 。 

4
. 成 績 經 評 定 結 果 倘 有 同 分 數 時 ， 其 取 捨 方 式 新 進 人 員 以 專 業 科 目 合 計 得 分 較 高 者 優 先 錄 用 ，

如 專 業 科 目 再 同 分 時 ， 應 再 以 國 文 科 分 數 較 高 者 為 優 先 辦 理 。 

5
. 各 農 會 現 職 技 工 、 工 友 參 加 本 次 新 進 人 員 考 試 時 ， 依 照 服 務 農 會 年 資 每 滿 一 年 優 待 加 分 一 ％ ，

半 年 以 上 ︵ 含 半 年 ︶ 未 滿 一 年 者 優 待 加 分 ○ ． 五 ％ ， 未 滿 半 年 者 不 予 加 分 ， 最 高 以 五 ％ 為 限 。

︵ 應 檢 附 足 資 證 明 文 件 ， 於 報 名 時 由 受 理 農 會 在 報 名 單 及 報 考 清 冊 內 註 明 ︶ 

十 、 放 榜 日 期 ： 9
7 年 1 月 1 日 以 前 。 

十 一 、 成 績 單 寄 送 方 式 ： 以 掛 號 郵 寄 各 報 考 人 或 郵 寄 各 報 考 農 會 轉 發 參 加 考 試 人 員 。 

十 二 、 申 請 複 查 成 績 辦 法 ： 

（一
）
時 間 ： 在 規 定 時 間 ︵ 9
7 年 1 月 1
5 日 前 ︶ 以 郵 戳 為 憑 ， 逾 期 不 予 受 理 。 

（二
）
地 點 ： 查 詢 各 科 成 績 之 函 件 請 逕 寄 臺 中 縣 大 里 市 中 興 路 二 段 52
2
號 臺 灣 省 農 會 輔 導 部 。 

（三
）
手 續 ： 為 求 複 查 及 答 覆 之 迅 速 正 確 ， 請 依 照 左 列 規 定 辦 理 ， 否 則 不 予 查 覆 。 

1
. 一 律 填 寫 本 簡 則 所 附 ﹁ 複 查 成 績 申 請 表 ﹂ 以 郵 寄 方 式 申 請 。 

2
. 申 請 複 查 須 附 原 成 績 通 知 單 。 

3
. 須 註 明 複 查 科 目 。 

4
. 須 附 貼 足 郵 票 填 妥 姓 名 、 地 址 之 回 件 信 封 。 

5. 申 請 複 查 每 科 目 50 元 ， 申 請 複 查 考 試 成 績 ， 不 得 要 求 重 新 評 閱 ， 提 供 參 考 答 案 、 閱 覽 或 複

印 試 卷 ， 亦 不 得 要 求 告 知 閱 卷 委 員 之 姓 名 或 其 他 有 關 資 料 。  

四） 複 查 時 請 統 一 考 試 委 員 會 選 派 兩 名 委 員 及 主 管 機 關 派 員 會 同 辦 理 。  

（五
）
凡 符 合 複 查 規 定 時 間 及 手 續 申 請 複 查 應 考 人 ， 均 予 個 別 答 覆 。 

（六
）
複 查 結 果 ， 成 績 如 有 增 減 ， 照 實 處 理 。 

（七
）
應 考 人 本 人 或 委 託 他 人 來 會 查 詢 者 恕 不 受 理 。 

十 三 、 臺 灣 省 農 會 依 農 會 法 第 二 十 六 條 之 規 定 受 託 辦 理 統 一 考 試 ， 對 於 省 農 會 統 一 代 為 受 理 報 名 之 考

生 成 績 逹 錄 取 標 準 者 ， 省 農 會 均 按 其 類 別 缺 額 列 冊 通 知 員 額 出 缺 農 會 依 成 績 順 序 聘 用 。 

十 四 、 附 則 ： 本 考 試 未 委 託 國 內 任 何 團 體 或 補 習 班 經 銷 各 項 書 表 或 提 供 考 試 題 庫 之 類 資 料 與 考 前 補

習 ， 請 應 考 人 注 意 。 

洽 詢 服 務 電 話 ： ︵ ○ 四 ︶ 二 四 八 五 三 ○ 六 三 ＊187~193 轉 輔 導 部 

 


